
以案说法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孩子在学校受了伤或者受了委屈，

校方一定有责任吗？ 有人认为只要是在

学校里， 学生的安全就应该由校方来负

责，出了事，自然有学校的责任。 也有人

认为，如果出事就找学校，让学校在管理

上束手束脚，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日前， 最高法发布了一批涉校园管

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学生犯错后， 老师是否有

权要求当众道歉？

2024 年 6 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接到一起涉及校园纠纷的二审案

件， 一名小学生将他就读的学校告上了

法庭。

2022 年 9 月，甲同学刚入学，是一

名一年级新生。事发当天，甲同学用其他

同学名牌上的曲别针， 扎到了一名同学

的头顶和左眼角，还咬了其他同学。

在随后的班会上， 老师让甲同学道

歉，但被道歉的学生提出，甲同学道歉的

态度不真诚，老师便让甲同学再次道歉，

这引起了甲同学家长的不满。家长认为，

老师要求甲同学反复进行道歉直至其他

人满意， 给甲同学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

伤害，致使甲某持续情绪低落、无法正常

返校。经多次交涉无果，甲同学将学校诉

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损失 2 万余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 没有支持甲同学

一方的诉讼请求， 此后这起案件被上诉

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就该案而言，主要争议焦点是：老师

要求甲同学道歉， 以及家长主张的不止

一次道歉的行为， 是否属于行使正当的

教育惩戒权的行为， 是否超出了必要的

限度以及适当性， 从而引发甲同学的精

神损害以及心理伤害。

法官介绍，我国《教育法》第二十九

条规定， 学校对受教育者有实施奖励或

者处分的权利。 同时，《中小学教育惩戒

规则（试行）》第八条明确规定了教师在

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

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责令赔

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等教育惩

戒。经过审理，法庭认为这起案件中老师

的行为并未超出正当教育惩戒权规定的

范畴，不构成对于甲同学的侵权。 最终，

法院驳回了甲同学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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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

则（试行）》已明确，中小学教师可行使多

种教育惩戒手段， 同时也为惩戒权划出

了“禁区”和“红线”，赋予了学生、家长申

诉的权利。

那么哪些属于超出正当限度的非合

理的教育惩戒措施？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石煜介绍： 一种是体

罚。 它是直接采取击打、扎等形式，造成

学生身体伤害以及肉体痛苦。 变相体罚

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比如让学生超出

必要限度的时间、长时间的罚站，反复进

行抄写，或者是采取刻意孤立等形式，造

成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还有一种

是辱骂或者采取贬损人格、 贬低人格尊

严的语言，来对学生的名誉、荣誉造成侵

害的语言类行为。

以上都属于体罚或者是变相体罚等

非正当教育惩戒措施。

学生校内受伤，责任如何

判定？

12 周岁的赵小某是某学校六年级

的学生，一天放学后，赵小某在学校不慎

从台阶上摔下， 牙齿磕在平台墙面导致

折断。老师发现后赶忙联系了其家长，并

陪同家长一起将赵小某送到了医院进行

治疗。 经过医生诊断， 赵小某的牙齿受

损、嘴唇挫伤擦伤，门诊治疗及复查后，

医嘱建议为，18 周岁后对牙桩冠进行修

复。家长认为，赵小某的伤是在校期间造

成的，学校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学

校承担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

失费共计 8 万元。

学校认为， 赵小某的受伤是由于其

自身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校方已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不应由校方来承担侵权责

任。 双方就学校是否已尽到教育和管理

职责产生了争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现场勘验结

果及证据， 赵小某摔倒受伤并非楼梯等

设施场所本身缺陷导致。 学校已多次对

学生进行了校园安全教育宣传，楼梯、墙

面等地张贴了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尽

到了学校的教育职责。 在赵小某受到损

害后，学校也及时通知家长，并且陪同就

医，还及时调查了事发经过，履行了学校

必要的管理职责。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

学校存在过错，据此，法院判决驳回赵小

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 >>>

通过案例的判决可以看出， 学校并

不是只要学生受伤就一定担责。 那么学

校在什么情况下要担责， 什么情况下可

以免责？ 责任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副庭长蔡金芳介绍， 是否“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是判断学校担责与否的

重要标准。 通常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

方面进行判断。

一是看事前预防的严密性， 是否进

行了常态化的安全教育， 是否制定了一

些规范性的文件， 监控是否覆盖了重点

区域，安保人员是否符合标准。

二是事中处理的合理性， 包括学校

是否及时介入，处理是否合理。

三是事后应对机制的完备性， 是否

对受害者进行了送医救治， 是否进行了

安抚疏导。

在实际生活中， 学生在校园内发生

意外，很多家长不管学校有没有过错，都

会要求赔偿。很多学校害怕出事，担心承

担责任，就减少了课外和体育活动。

法官表示， 如果教育机构已经在安

全防范、 安全教育、 安全管理措施等方

面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 法院应依法认

定其不承担侵权责任， 保障和支持学校

开展正常的教学管理活动。

（整理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学生在校“受委屈”，学校一定要担责？

原创秀禾礼服遭“平替”抄袭

和美公司， 是一家集设计、 研发、

制造、 零售于一体的礼服产业集团。

2022 年， 和美公司为旗下品牌独立创

作设计了“同馨” 秀禾礼服。 此款礼服

主要通过和美公司线下门店销售， 售价

为 13950 元 / 件。 此后， 该公司发现，

市场上出现了“同款平替”， 售价仅为

他们的四分之一。 经调查， 熊咪等三公

司在其运营的多个抖音账号和经营的多

家天猫网店中均宣传、 销售“同馨” 同

款礼服， 售价为 3124 元。

和美公司认为熊咪等三公司未经允

许，擅自仿制、销售“同馨”系列礼服设

计，涉嫌著作权侵权，由此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和美公司提

交了设计手绘稿、 设计作品归属权声

明、 成衣制作照片、 首次发表记录， 在

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可以证明其为涉

案“同馨” 礼服所绣图案的著作权人。

“同馨” 礼服中的刺绣图案具有独创性，

属于 《著作权法》 所规定的应予保护的

美术作品。 被告熊咪等三公司通过抖音

平台、 天猫平台展示、 销售的被诉侵权

秀禾服构成实质性相似， 是对案涉美术

作品的模仿与抄袭。 三被告分工合作，

未经原告许可复制、 发行上述原告享有

著作权的作品， 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

案美术作品享有的复制权、 发行权， 构

成共同侵权， 三被告应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文中公司为化名）

分析>>>

“在快消品时代， 以 “潮流” 为导

向的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以服装行业为

例， 伴随互联网电商的崛起， 该行业正

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

许好分析， “礼服设计具有独创性， 是

应予保护的美术作品。”

许好提醒同学们， 如果自己的原创

作品遭到他人抄袭， 应注意留存维权证

据， 保护合法权益。 “需要留存的证据

包括但不限于作品设计底稿、 创作说明

书、 著作权登记证书、 授权许可合同、

转让交易文件、 作品出版文件、 互联网

平台公开发表宣传及首笔交易数据等。

当侵权行为发生时， 也可以利用 《反不

正当竞争法》 《著作权法》 等法律法规

打击侵权行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知名拼搭玩具遭侵权

2016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 被告

单位汕头市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在未得

到乐高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 通过购

买乐高正品玩具后进行剥样、 计数、 制

模注塑、 移印等， 1:1 复刻乐高积木拼

搭玩具的外包装、 说明书和积木颗粒

等， 并冠以标识对外销售。

经鉴定， 被告单位生产的 54 款积

木套装玩具与乐高公司积木套装玩具基

本相同， 构成复制关系。 经审计， 被告

单位生产、 销售仿冒乐高公司积木拼搭

玩具产品， 已销售金额共计 11 亿余元，

查扣的玩具待销售货值金额达 3000 余

万元。

经法院裁决， 被告单位以营利为目

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作

品， 非法经营数额为 11 亿余元， 情节

特别严重； 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均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 判处被告单位罚金 6 亿

元； 判处相关被告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一

年六个月不等， 处罚金 2000 万元至 20

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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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发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作

品， 是我国目前侵犯著作权案件中最为

常见的一种典型形态。 ”许好介绍，本案

是一起复制发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作

品的侵犯著作权案件， 且涉及知名品牌

“乐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

重，社会影响恶劣。 该案也是 2024 年上

海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根据《著作权法》第二条之规定，中

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

论是否发表， 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同

时，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著

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许好

分析，“也就是说， 我国采取著作权自动

取得制度， 只要经过创作形成了作品，

著作权就依法自动产生 , 并受到法律

的保护。”

拒绝“拿来主义”，守护每一个创意
检察官剖析案例让学生了解“知识产权保护就在身边”

2025年5月6日 星期二 法治青春 B1
责任编辑 /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如果你的原创设计被他人抄袭并高价售卖， 你会怎么做？”

近期开展的 2025 年“法治安全教育进校园” 活动恰逢世界知识产

权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许好为在校生进行

了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及普法教育， 通过解释法条、 剖析案例让同

学们意识到， 知识产权保护就在身边。


